
授權書

立書人即 (原著作之名稱)之著作財產權人○○○(以下簡稱丙方)，因 (出版社/譯

者) (以下簡稱乙方)履行與文化部(以下簡稱甲方)間「文化部南向翻譯及出版交流

補助翻譯出版補助類—○○○○」所完成的著作內有利用丙方著作之行為，丙方

已知悉並同意甲方利用。

此致

甲方(文化部)

丙方(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)：○○○

代表人(自然人免填)：

身分證字號(法人免填)：

地址：

西元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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